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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基于不同哲学立场的
历史因果命名理论

∗

———论克里普克与普特南名称理论之区别

李 章 吕,何 向 东
(西南大学 逻辑与智能研究中心,重庆市４００７１５)

摘　要:克里普克和普特南都是历史因果命名理论的创建者.长期以来,他们的理论被许多哲学家不

加区别地看做是同一理论的两个版本.但事实上,他们的理论在研究背景、理论基础、理论预设、理论侧重点,

以及对本质、必然性、可能状态的看法等方面都存在着区别,而这主要源于他们的研究旨趣和构建名称理论时

的哲学立场不同:作为逻辑学家的克里普克试图通过本质主义去建构一个柏拉图式的理念世界,而作为科学

哲学家的普特南更倾向对物理世界的认识,希冀像亚里士多德一样从理念世界走向实际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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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名称理论方面,索尔克里普克(SaulKripke,１９４０－)和希拉里普特南(HilaryPutnam,

１９２６－)几乎在同一时期(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分别提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理论:历史因果命名理

论.这种理论认为,一个名称的意义通常并不是由一个摹状词或一簇摹状词来确定的,它的意义也

并不能决定它的指称;一个名称之所以能够用来成功指称某个客体,并不是因为该客体具有某种特

殊的标记或性质,而是由于某种历史的、因果的原因.这种观点正好与弗雷格、罗素等人提出的摹

状词理论(或名称的描述性理论)的观点相悖.因而,该理论的提出打破了摹状词理论在名称理论

领域里的统治地位,引起了哲学家们的激烈争论,并延续至今.
由于两人几乎是在同一时期提出该理论,所以长期以来,他们的理论被许多哲学家不加区别地

看做是同一理论的两个版本,并把其称为“克里普克－普特南理论”或“普特南－克里普克理论”.
比如,弗兰奇(French)写道:“根据普特南－克里普克理论,自然种类语词都是严格指示词,就像专

名一样,在所有的可能世界里都指称同一个事物.”[１]２４２索姆斯(Soames)指出:“多年以来,很多人把

克里普克Ｇ普特南关于自然种类语词特征的观点当做了公理.”[２]vii沃尔夫(Wolf)把他们的名字作为

文章的标题放在一起,并写道:“我将给出克里普克和普特南关于自然种类语词的意义的一些主要

观点.”[３]曼福德(Mumford)也谈到了诸如“克里普克－普特南的位置”、“克里普克－普特南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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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克里普克－普特南的本质主义”等.[４]科斯里克(Koslicki)也把克里普克和普特南关于自然种

类语词的观点视为同一观点,整篇文章的用语都是“克里普克－普特南的(观点)”[５].
但是,上述观点并不完全客观.尽管普特南和克里普克的理论的确有很大的相似性,比如:他

们都反对名称意义的“簇概念”解释,即反对“一个名称的意义与一个或一簇摹状词相同”的观点,并
且都坚持以一种“直接指称”的方式来开始他们的名称理论,即名称的指称都是通过“洗礼仪式”
(baptism)来确立,并通过名称的使用者以及使用者之间所形成的交流链条来传播或回溯的.而且

他们都认为,自然种类语词是通过“洗礼仪式”引入到我们的语言中来的,等等.但以下事实却是不

容忽视的,即普特南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在其理论发表后的几十年里一直在不断地演化,他不断地

在澄清和修正自己的一些论述.当我们用一种历史的、整体的眼光来梳理和审视普特南的理论时,
就会发现他的理论和克里普克的理论之间实际上是有很大区别的,而且,透过这种区别,我们还可

以看到他们在研究旨趣和哲学立场上的一些不同.

一、研究背景和理论基础不同:模态逻辑与意义理论

克里普克的名称理论实际上是他进行模态逻辑研究的一个副产品.正如他在«命名与必然性»
一书的序言中所说的那样:“本著作产生于我早年在模态逻辑的模型论方面所做的一些形式研

究.”[６]３由于这一特殊的研究背景,使得克里普克特别关注模态概念和模态问题.他首先引入了

“可能世界”概念,这个概念表示的是一些可能的情况,比如,掷两枚骰子,就有３６种可能的情况,这
就是３６个可能世界.“只要我们(非真实地)不考虑除了两个骰子和它们所显示的东西之外关于这

个世界的其他事情(并且不理会这两个骰子中的某一个或者两个可能都不存在这一事实),骰子的

３６种状态实际上就是３６个‘可能的世界’.”[６]１６在此基础上,克里普克还对“必然性和先验性”进行

了区分.克里普克这样做的原因是,由于受到康德的影响,逻辑经验主义者把“先验性”和“必然性”
混为一谈,认为它们在本质上是等价的,也就是说,一切先验知识都是必然命题,一切必然知识都是

先验命题.克里普克认为,这种混淆使得分析哲学陷入了一个糟糕的境地.事实上,先验性并不等

于必然性.他首先在«同一性与必然性»[７]一文中提出存在后验必然命题,后来又在«命名与必然

性»一书中提出存在先验偶然命题.在克里普克看来,“先验的”是一个认识论概念,而“必然的”却
是一个形而上学概念,它们分别隶属于认识论范畴和形而上学范畴.克里普克的名称理论就是产

生于他对这些模态概念和模态问题的思考和研究中.
普特南的名称理论是其致力于意义理论研究的结果.普特南在«“意义”的意义»一文的开篇处

就指出,相对于句法学的成功来说,语义学(Semantics)仍像从前一样处于黑暗之中.[８]２１５在普特南

看来,这其中的原因是“语义学所依靠的那个前科学概念———关于意义的前科学概念———本身就比

句法学的前科学概念糟糕”[８]２１５Ｇ２１６.普特南之所以这么认为,是因为他发现,虽然传统的语义学理

论都试图说明语言的意义是什么,以往的语言哲学家也对语言意义及其分类问题做了艰辛的探索,
但是,语言哲学家们却从来都没把“意义”这个概念搞清楚,使得传统意义理论中的“意义”这个概念

始终具有模糊性和歧义性.在普特南看来,“传统的意义理论都是吞噬意义的神话(MythＧeatＧ
en)”[８]２１６.为了消除传统意义理论的这种缺陷,他采用的方法是不再把名称的指称看做是由名称

的意义所决定的,即“意义决定了指称”,而是把指称看做是确定意义的锚,即“指称决定了意义”或
“指称是确定意义的一个重要因素”.他用“孪生地球”这一著名的思想实验说明了这一点.

设想１７５０年之前,近代化学尚未问世,而且宇宙中有一个和地球几乎完全相同的孪生地球.
唯一不同的是,孪生地球上称做“水”的液体虽然和地球上的水看上去一模一样,用起来也一模一

样,但其分子结构却并不是 H２O而是XYZ.由于当时还没有近代化学,所以不论是在地球上还是

在孪生地球上,都无人知晓这一点.在地球人那里,“水”的意义就是无色、无味、透明、可以解渴等

的液体;同样,在孪生地球人那里,“水”的意义也是无色、无味、透明、可以解渴等的液体.也就是



说,“水”这个名称在地球人和孪生地球人那里的意义是完全相同的,但他们所说的“水”,一个的外

延是 H２O,另一个的外延却是XYZ.[８]２２３Ｇ２２７

由此可知,“意义决定指称”的观点的确存在困难,它无法区分那些意义相同但指称并不相同的

两个名称,比如,地球人语言中的“水”和孪生地球人语言中的“水”,而普特南的观点则可以很好地

处理这个问题.普特南的名称理论也就产生于这样的意义理论研究中.
克里普克和普特南之间这一区别产生的原因,正如有人在对他们的理论进行对比时所做的评

论那样:“使克里普克感兴趣的主要是他那一套新构想中与模态哲学有关的新成果.凡是在提出某

些类似于证明的地方,他几乎总是援引直观的语言用法.很多人会认为这是不充分的,甚至会遇到

理解方面的困难,因为在他的思想中缺乏系统的语言哲学基础.而普特南恰好‘弥补’了所缺乏的

这种基础.”[９]３０７他们之间的这一区别也体现在他们关于“可能世界”这一概念的看法上.克里普克

是从模态逻辑的角度来理解和解释可能世界的.在他那里,“可能世界”是一种可能的状态,表示一

种可能性,或者说世界可能是什么样子的,这种可能性并不需要假定在我们的这个世界之外还存在

着另外一个或多个世界.以掷两个骰子为例,“当我们说它们有３６种可能性时,我们绝没有必要假

定,在某个假想的地方,与我面前的这个物理对象相应地存在着另外３５种实体.”[６]１７他关于可能世

界的关键思想是:从存在于现实世界中的对象出发,通过描述或规定一种反事实情况来建立我们关

于一个可能世界的概念.普特南也将“可能世界”作为了初始概念,不过,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仅仅

是借用了这样一个名称,因为普特南的“可能世界”概念恰好是克里普克极力要澄清的人们对他的

可能世界概念的那种误解,即在遥远的地方存在着另外一个或多个世界,这些可能的世界与我们所

生活的现实世界非常相似,除了某个方面不同之外,其他全部相同.用普特南的话说,就是在我们

所生活的地球之外还存在一个“孪生地球”.后来,他还特意强调过这个问题:“这个真实宇宙里的

遥远星球在我的讨论中扮演了和克里普克论述里的假设情况(可能世界)相同的角色.”[１０]６０

二、理论的切入点和侧重点不同:专名与自然种类语词

克里普克是从专名入手来对他的观点展开论述的.他首先对专名和指称等概念进行了限定和

澄清.“我们将使用‘名称’这个术语,让它不包含那种限定摹状词,而只包含在日常语言中被称为

‘专名’的那种词.”[６]２４“在正文中,我在谈到一个名称的‘指称’时,意思是指这个名称所命名的东

西.”[６]２５在做了这样的限定和澄清之后,克里普克给出了他的名称理论:“让我们假设,有一个刚刚

出生的小孩,他的父母给他起了一个名字,然后告诉了他们的朋友,他们的朋友又在别处谈起了这

个小孩.就这样通过各种各样的谈话,这个名字就通过一根链条在人们之间一环一环地传播开

了.”[６]９１克里普克用这个例子形象地说明了交流链条中的那些联系.
在此基础上,克里普克把他的理论进行了推广,认为自然种类语词的名称理论与专名的名称理

论类似.“自然种类语词与专名之间具有比人们通常所认识的更多的亲缘关系.这个结论肯定适

用于各种关于种类的名称.”[６]１３４Ｇ１３５“这些事物的名字可能会通过链条一环一环地传递下去,正如在

专名中的情况那样,因此,许多人虽然很少甚至没有见过金子,但却依然可以使用金子这个语

词.”[６]１３９这就是说,在自然种类语词和某个自然种类事物之间存在一根历史因果链条,自然种类语

词之所以指称某个自然种类事物,是因为它们最初就是联系在一起的.不过,除了上述推广之外,
克里普克关于自然种类事物及其名称的论述并不多,他曾明确表示,他并没有对自然种类语词给出

一个确切的理论,“在这里,我并不打算像谈论专名那样费力地去给出一个确切的理论.”[６]１３９克里

普克这样做的原因,用哈金(Hacking)的话来说就是,“一般来说,克里普克并没有他的那些追随者

们那么教条;他清楚地知道,日常用语之间的细微差别以及自然语言的复杂性.”[１１]

普特南则不同,他是直接从自然种类事物的名称开始讨论的.他的主要工作就是把克里普克

的专名理论扩展到自然种类事物的名称上去.“在我的几篇论文里,我已经建议我们把克里普克的



因果指称理论从专名扩展到自然种类语词和物理量词.”[８]１７６他的那篇讨论和构建名称理论的经典

论文«“意义”的意义»(１９７５)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篇,另外的几篇论文包括«语义学是可能的吗?»
(１９７０)、«解释和指称»(１９７３)、«可能性和必然性»(１９８３)等.在这些论文里,普特南详细讨论了自

然种类事物本身以及“什么是自然种类语词”这个问题.比如,“自然种类事物即我们认为具有解释

重要性的事物类,它们的正常区别特征由内在机制‘联系在一起’或进行解释.”[８]１３９“一个自然种类

语词是一个具有特殊作用的词.如果我说某物是一个柠檬或者是一种酸,那么我就是在暗示它可

能具有某种特殊的特征(皮黄或者在水里稀释后尝起来是酸的等).”[８]１４０在他看来,命名者关于自

然种类语词的心理意向并不见得就比专名复杂,因为有一个历史链条(普特南用“同一关系”这个概

念来表述)将其现在的用法和过去的用法连接在了一起.比如“水”这个自然种类语词:虽然在命名

者用“水”来给水命名的时代,人们还没有关于水的化学知识,甚至也没有关于自然种类语词复杂性

的任何观念,但是,我们现在所使用的“水”这个词所指称的还是那种在其被引入语言时所指称的物

质.[８]２２７Ｇ２２９为了更好地说明自然种类事物的命名规则或过程,他还提出了语言劳动分工假说.“每
个语言共同体都表现出上面所说的那种语言分工,也就是说,至少拥有一些词汇与之相关的‘标准’
只有少数掌握它的人知道,而其他人对它的使用则依赖于他们与上述少数人的有条理的分工合

作.”[８]２２８普特南这种对自然种类事物及其名称的深入研究,弥补了克里普克理论的一个不足之处,
从而为把专名理论扩展到自然种类事物名称上去打下了良好的理论基础.普特南和克里普克之所

以有这方面的区别,这与他们的研究兴趣有关:当普特南忙于自然科学哲学和语义学研究的时候,
克里普克却忙于模态逻辑和(模态)语义学的研究.

三、一个重要概念上的区别:严格指示词与索引词

严格指示词是克里普克提出来的一个重要概念,“如果一个指示词在所有可能世界中都指示同

一个对象的话,那么我们就称其为严格指示词(rigiddesignator).”[６]４８在克里普克的理论中,严格

指示词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成分,因为他需要借助于这一概念来对专名和摹状词进行区分,并进而对

摹状词理论进行批评.在他看来,专名是一个严格指示词,在所有可能世界中都指称同一个对象;
而摹状词却不是严格指示词,其在不同的可能世界中可能指称不同的对象,也就是说,摹状词不具

备指称的严格性.关于这方面的区别,克里普克借助于模态逻辑给予了很好的阐述.此外,严格指

示词还是克里普克把他关于专名的因果命名理论推广到自然种类语词的一个重要桥梁,因为他认

为自然种类语词也是严格指示词,这就使得自然种类语词具有了和专名一样的性质:在所有的可能

世界里都指称同一个对象.可以说,严格指示词是克里普克构建因果命名理论的一个重要概念.
虽然普特南从克里普克那里借用了“严格指示词”概念,但是,在普特南那里,严格指示词却只

是一个偶性成分,而且也只出现在一小部分内容里,以及某一阶段的论述中.此外,普特南也并不

只是简单地借用过来,而是增加了很多的细节,可以说是对克里普克理论的一种发展.难怪唐纳兰

(Donnellan)认为,普特南根本就算不上是“借用”,而是自己提出来的.“我认为,普特南的观点增

加了很多的细节,所以,他认为克里普克的‘严格指示词’概念也是他应该要感谢的这一点上是错误

的.”[１２]７３

相对于克里普克的严格指示词概念,普特南在构建其名称理论时采用的是“索引词”(index)概
念,因为普特南认为自然种类名称具有索引性.“我们主张,索引性不仅存在于明显的索引式语词

和语素中,而且,像‘水’这样的语词也具有一种没有被注意到的索引性要素:‘水’就是某种与我们

这里的水具有特定的相似关系(即‘相同液体’关系)的物质.”[８]２３４“索引词”概念对于普特南构建其

名称理论具有重要的作用.首先,它可以帮助普特南有效地说明语言的劳动分工以及环境对于语

词意义的贡献.比如,在他看来,当我们引入“金子”这个自然种类语词的时候,有可能意指某种深

黄色的、密度非常大的、而且非常柔软的物质.但是,随后我们很有可能发现,现实世界中的大多数



金子都不具有这些特征,并且发现,最初的那个样本其实并不是一个典型的样本.不过,这并不会

妨碍“黄金”这个自然种类语词指称的严格性,因为自然种类语词“黄金”具有索引性.其次,“索引

词”对于普特南应对“资格难题”具有重要的作用.“资格难题”的大致意思是说,为了确定一个名称

的指称,命名者至少应该知道他将要命名的这个对象是什么.一些批评者认为,克里普克和普特南

通过样本以直指的方式来确定指称是有问题的.德维特和斯特林(DevittandSterelny)评论道:
“因果理论倾向于让我们走得更远:一个人不需要有关于名称的承担者的任何真信念,与这个名称

相关的任何摹状词都与名称的承担者无关.这是不是走得太远了?”[１３]７９斯坦福和凯切尔(Stanford
andKitcher)强烈要求在现实科学语境中确定指称时需要有更加复杂的方法,以确保该理论的直观

动机.[１４]这个批评也许的确适用于克里普克的理论,但却并不适用于普特南的理论.事实上,普特

南在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因而在确定自然种类语词的指称时,借助了“相同的

物质”、“同一关系”(指具有某些重要的物理性质)等概念,而这些概念又与人的兴趣相关.对于那

些受过科学训练,特别是那些声称自己正在研究逻辑学或者科学哲学的人来说,结构相似性就是一

个很重要的概念.对于一个旧科学概念,比如“王水”这种由一份硝酸和三四份盐酸构成的具有腐

蚀性的物质来说,其准确比例并不是很关键,我们感兴趣的是,它具有一个重要的且唯一的性质,即
可以溶解金子,而不是它们的微观结构.所以,拉波特(LaPorte)认为,资格难题对于普特南的理论

并不构成太大的威胁.[１５]４Ｇ７此外,“索引词”对于普特南强调语境在确定自然种类事物本质(内部结

构)时的重要性,以及从本质主义的立场中撤退出来等都非常有帮助.

四、对自然种类事物本质的看法不同:本质属性与内部结构

克里普克关于“自然种类语词也是严格指示词”的观点,使得他非常重视自然种类事物的“本质

属性”在确定指称时的作用.在他看来,自然种类语词之所以能够严格地指称某种自然种类事物,
是因为自然种类事物具有某种“本质属性”.首先,对于什么是本质属性,他的看法是:“当我们把一

种特性看做某个对象的本质属性时,我们通常指的是,这对于那个对象来说,在它可能存在的任何

场合下都是真的.”[６]４８“除了一个对象的起源对这个对象来说是本质的之外,用来制造它的物质对于

这个对象来说也是本质的.”[６]１１４其次,对于本质属性的作用,他论述到:“所谓本质属性的问题被认为

是与‘所有可能世界之间的同一性’问题相等同的(实际上它确实是等同的).”[６]４２“假设一个名称的指

称是由一个或一簇摹状词给出的,如果这个名称和那个或那簇摹状词意指同一个事物,那它就不是一

个严格的指示词,也不一定在所有可能世界中都指示同一个对象,因为其他对象在另外的可能世界中

也可能具有这样的特性,(当然)除非我们碰巧在描述中使用了本质属性.”[６]５７克里普克的工作使得

“自然种类事物也具有本质”的观点得以产生,并赢得了一大批支持者.比如,杜普雷(JohnDupre)就
认为:“自然种类事物的那些成员是由它所具有的一个本质属性或性质所决定的.”[１６]１０６

普特南很少谈论和使用本质这一概念.在他的论述里,可以勉强算做是借用了本质属性概念

的地方就是在他论述一个柠檬的特征时写到:如果我说某种东西是一个柠檬,那么我就是在表明它

可能具有某种特殊的特征(皮黄等);但是我还表明这些特征(如果的确有的话)也许可以算做是这

个种类中的所有其他成员都具有的“本质属性”.[８]１４０正因为如此,许多人就认为他在自然种类事物

本质方面和克里普克持相同的观点.但事实上,普特南从来就未曾想过要复兴本质主义,也从不允

许他自己过多地谈论和使用本质.首先,普特南认为,自然种类事物的本质就是它的内部结构.比

如,他在论述“金子”时有这样一个评注:“当阿基米德在古希腊的时候说某物是金子时,他并不是说

那个事物具有金子的表面特征;他说的是,它与当地的某块普通金子具有相同的内在结构(即
相同的‘本质’).”[８]２３５其次,普特南认为,对于自然种类事物本质的探究应该是自然科学的事,而不

是语言哲学家的工作.在«语义学是可能的吗?»一文中,普特南就对这个问题进行过明确的说明:
“自然本质并不是语言分析的产物,而是科学理论结构.”[８]１４０Ｇ１４１第三,普特南并没有强调“本质”的



不变性,相反,随着科学的发展,自然种类事物的“本质”(即“内在结构”)很有可能会发生“改变”.
比如,“在柠檬的那个例子里,今天我们会说它的自然本质是染色体结构,并且,在酸性物质的那个

例子里,今天我们会说其自然本质是质子给体.”[８]１４１在这里,他特别强调了索引词“今天”,这当然

指的是他写作那篇论文的时代.在«可能性和必然性»一文中,普特南还仿照可能世界理论的做法

写道:“我们来考察一个可能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水的分子结构是 H６O３.”[１７]６３这就可以避免一些

难题.比如,像金橘柠檬这样的自然种类事物,已经很难像当年那样通过染色体来确认了.于是本

质主义者,包括温和的和激进的,都会否认金橘柠檬这样的事物是自然种类事物,而普特南却不需

要接受本质主义者的那种推理.因此,从这一方面来讲,他根本就不是一个本质主义者.

五、对必然性的看法不同:形而上学必然性与物理必然性

在克里普克看来,形而上学必然性(亦称“后验必然性”或简称为“必然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概念,它对于理解名称,特别是自然种类事物的因果命名理论来说非常重要.比如,在克里普克看

来,水是什么就必然是什么.因此,后验必然性的一个更加物理化的版本就是:水必然是一种氢氧

化合物(１∶２),它包括氢的不同同位素的氧化物.他在«命名与必然性»附录的结尾处写道:“现代

哲学中许多被认为是纯物理必然性的东西实际上是完全必然的.这一点可以被推进到什么程度,
将留待以后讨论.”[６]１６４这表明,克里普克希望将来能够证明物理必然性至多也只是形而上学必然

性的一种.
虽然普特南在早期时候采用了克里普克的“形而上学必然性”观点,但他后来抛弃了这一概念.

他在«可能性与必然性»一文中认为:“说‘水必然是 H２O’在所有的可能世界里都是真的未免太强

了.”[１７]５８这种对形而上学必然性的抛弃在«水必然是 H２O 吗?»一文中表现得更加明显.他认为,
当一个人开始思考一个所谓的可能世界所遵循的物理法则是否与现行物理法则不同时,整个可能

世界概念将瞬间崩坍.“我现在觉得下面这个问题没有任何意义,即‘什么才是某种物质在所有可

能世界中都是水的必要充分条件?’这也表明我现在反对‘形而上学必然性’.”[１０]７０到了最后,普特

南完全抛弃了“形而上学必然性”对于自然种类事物先验为真的观点.在驳斥了形而上学必然性之

后,普特南坚持了“物理必然性”(根据目前的物理学知识来进行的解释)这一概念.在«可能性与必

然性»一文中,他写道:“把物理学所发现的‘本质’看做是‘水’或‘温度’这类概念的一系列规范,这
比把它们看做是可能世界中的一种必要充分条件要好.”[１７]６４另外,普特南在«水必然是 H２O 吗?»
的结尾处也写道:“对于我来说,放弃这种路线而采用另外一条与古典经验主义相关的路线似乎并

不可行.”[１０]７９这句话表明,普特南认为物理必然性是一个可行的概念,并且彻底反对形而上学必然

性.哈金也赞同普特南的这一观点:“我们应该发展他的这一建议.我们需要的不只是一些关系,
我们还需要那些不仅不具有逻辑必然性,而且还不满足充分必要条件的东西.”[１１]

六、小结:两种不同的结论形态和哲学立场

克里普克的名称理论实际上是一种“洗礼仪式”,他否认名称具有意义.克里普克的名称理论

主要包括两个部分:(１)名称的获取:一个名称的指称是由一个“初始命名仪式”来确定的.一旦确

定了下来,该名称就成了那个客体的一个严格指示词,在所有的可能世界里都指称那个客体;而那

个客体也就成了那个名称的指称.(２)名称的传播:后来的使用者之所以能够成功使用该名称来指

称那个客体,是因为在最初的那个命名仪式和使用者之间存在着一根因果链条.除此之外,在克里

普克看来,指称不是自然种类语词的意义的一部分,而是全部;换句话说,自然种类语词没有意义,
只有指称.在这一点上,他继承的是密尔关于专名的观点(即专名只有指称没有意义),只是他在继

承的基础上还将其观点做了修改和推进,认为自然种类语词也只有指称没有意义.
普特南的名称理论却是一种“规范形式描述”.普特南坚持指称的集合观点而不是因果观点,



他不喜欢把他的方法叫做因果指称理论,而喜欢把他的理论看做是“社会分工合作加上环境因素共

同来确定指称”这样的一种理论.他不再强调一个旧的名字(一个“洗礼”)和它当前的指称之间的

历史联系,相反,他还暗示了这是一个关于在实践中如何确定指称的理论,而不是一个仅仅关于指

称是什么的理论.在他看来,一个名称的意义由一个四元有序组(“规范形式描述”)来确定:(１)句
法标志,例如“名词”;(２)语义标志,例如“动物”、“时代”等;(３)范型(stereotype);(４)外延(指称).
指称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成分,在确定名称的意义时相当于一个“锚”.[８]２６９由此可知,普特南并不否

认名称具有意义,这与他认为自然种类语词也具有索引性是分不开的.
克里普克和普特南都是历史因果命名理论的创建者,但他们的理论却呈现出许多不同之处,究

其原因,主要是他们在开展名称理论研究时所持的哲学立场不同:克里普克展现出了一个对逻辑学

感兴趣的哲学家所持的立场,而普特南却展现出了一个对科学及其相关问题感兴趣的哲学家所持

的立场.正如成中英教授所说:“当代哲学不谈超越世界,克里普克的本质主义意图(试图)建立一

个柏拉图式的理念世界,用通用于所有可能世界的可能性来表达此一超越世界;而普特南更倾向于

做一个科学哲学家(而非逻辑学家),自然更倾向于对物理世界的认识,对他来说并不存在对所谓逻

辑的可能世界的认识,他更像亚里士多德那样,从理念走向对这个实际世界或一个或多个可能的实

际世界的认识.”①因而,克里普克和普特南的名称理论就呈现出了上述众多区别.厘清这些区别,
对于深入理解和研究历史因果命名理论具有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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